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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才产如何分配~离婚后公司股权怎样
分配-股识吧

一、离婚后公司股权怎样分配

公司成立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持有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分割。
根据公司其他股东是否同意转让或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不同情形，分为分割取得一方
的股权或折价款。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

二、离婚时公司股权怎么分割

1、将公司股份分割给实际掌管公司经营的一方，在其它夫妻共有财产分割时给另
一方相当于应得公司股份对价的补偿。
但有限公司的最低法定人数不得少于二人，受公司法的这一限制，在股东仅为夫妻
二人的公司中这一方案无法实现。
在夫妻持有公司股份价值大于夫妻其它共有财产总价值的情况下这一方案也不能采
用。
2、夫妻离婚后各自作为公司股东，各自持有公司股份。
但在股份分割时应对原股份比例进行审查并调整。
在夫妻承续其间，夫妻股份比例的设置往往只是形式上的需要而并不反映夫妻实际
权益的分配，夫妻一方名下往往持有大部分公司股份甚至全部股份。
在离婚时夫妻共有的股份应当按双方各得一半原则进行分割，并以此调整公司的股
权结构。
如在多家公司拥有股份则应对各家公司所持股份分别按前述原则各半分割。
3、如夫妻一方原来不属于公司股东，在对夫妻共有股份分割前可征求其他股东的
意见，也可以不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对夫妻共有股份先行分割。
其他股东不同意将公司股份分割(转让)给股东以外的夫妻一方时，不同意分割(转
让)的股东应当购买不属股东的夫妻一方应得的股份。
该股份买卖所得款项归未取得股份一方所有。
如其他股东不购买这一股份应视为同意分割(转让)。
4、对公司进行清算或将公司拍卖，清算后的剩余资产或拍卖所得作为夫妻共有财
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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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妻一方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离婚时如何分割？

现实困惑刘某与白某在经历了6年的婚姻生活后，最终决定离婚。
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刘某与朋友合作，投资创办了盛世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刘某
成为该公司股东。
公司自创办以来，效益良好。
刘某与妻子白某离婚后，将一部分出资额转让给白某。
白某接受这笔出资后，是否就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了呢？律师答疑白某是否可以成为
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我国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要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解
决方式。
公司股权的转让可以随意进行，但股东身份不是随便就可以取得的。
由于涉及公司的利益，因此，股东的变化通常要经过原有股东们的同意。
本案中，刘某与白某解除了婚姻关系，刘某将一部分出资额转让给白某，如果公司
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白某成为股东，白某可以成为公司股东。
如果大部分的公司股东都不同意，则白某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但可以将这部分股
份出卖给不支持自己入股的股东。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
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
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
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
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
行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
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法理荟萃在离婚过程中，夫妻双方财产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对于该公司股份
的分配要结合我国《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进行。

四、离婚时股权如何分割，离婚时股权怎样分配

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于一方以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取得的股权的收益，已经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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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部分，夫妻一方可以要求分割，而对于没有实际取得的部分，只有在夫妻双
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方能通过公司法定程序来实现，否则，另一方不得请求强制
分割。

五、离婚时公司股权怎样分割，公司股权离婚时如何分割

应该本着属于共有财产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分割。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入（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
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是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下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则应当取得的住房
补贴、住房公积金；
（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婚姻法》
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
(一）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且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为夫妻
共同财产（二）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
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认增值
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六、股票、基金、公司股份离婚时怎么分割

有价证券、出资额的分割 1?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
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
2?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
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
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
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2)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
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
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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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证明上述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
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3?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
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
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2)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受让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的
财产进行分割；
(3)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
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退还的财产进行分割；
(4)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
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相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五条 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
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
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
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
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
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
行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
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
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
的财产份额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二）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受让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
的财产进行分割；
（三）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
还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退还的财产进行分割；
（四）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
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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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离婚后公司股权怎样分割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夫妻离婚时要分割的共同财产越来越多样化，开始
仅限于一张床、两床被子，后来发展到家电、车子、房子，现在又有好多人在炒股
、开公司，离婚自然要涉及到分割股权。
在所有的离婚财产类型中，股权分割是最复杂、最多变的问题，一般涉及三个法律
，公司法、合同法、婚姻法。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做到既保护弱势离婚女性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
好在法律依据比较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八、股权在离婚案中如何分配？

与分割其它财产相同，离婚时能够分割的公司股权必须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使用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取得的股权或依法继承、受赠的股权为夫妻
共同财产。
而婚前财产或是属于夫妻个人财产的公司股权则不能进行分割，属于个人财产的公
司股权主要包括： ①一方婚前依法取得的股权为个人财产；
②婚后以个人财产出资取得的股权为个人财产；
③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只属于夫或妻一方的股权。
离婚时公司股权分割方法如下： 一、夫妻二人持股的有限公司
1、持股比例不能认为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分割时应为均分股份。
2、夫妻二人愿意继续持有股份的，均分股份。
3、夫妻一人不愿意持股，将股份作价一半补偿给不愿持股方，将公司变更为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或找到新的股东加入。
4、夫妻都不愿意继续经营的，可以对公司资产进行拍卖或清算，夫妻分割清算后
的资产，并注销公司。
二、一方以共同财产出资与他人共同持股的有限公司 一夫妻间直接转让股权 1、夫
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
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2、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协商一致的，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
，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夫妻对转让出资所得的财产进行分割。
3、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
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作价补偿，股权在夫妻间不发生转移 1、持股配偶一方将本属于另一方的股份折
价后，以货币的形式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2、分割夫妻在公司内的共同财产，需要公司的全部净资产及债权、债务的清算，
评估公司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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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夫妻不能协商一致，由夫妻一方预付评估费用，或双方各付一半评估费用
。
在诉讼过程中，双方都不愿意出评估费的，法院对这部分共同财产不予分割。
三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共同财产入股时，作为隐名股东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双方或一方将共同财产以第三人的名义出资，夫妻双方是隐名的实际股东的，并和
第三人签订隐名出资协议的，该部分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予以分割。
三、出资比例不能视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以夫妻共有财产投资和他人成立的有
限公司，公司股东可能登记为夫妻中的一人，也可能为夫妻二人，夫妻间的股权比
例设置往往带有随意性，只是从形式上的约定，并不反映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实际分
配。
除非夫妻另有书面明确约定该注册股份归谁所有，否则只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推定为夫妻各一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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